
观山湖区2020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1年财政预算（草案）报告

各位代表:
受区人民政府委托，向大会报告2020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1年财政预算（草案），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宝贵意见。
一、2020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全区各级各部门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区政协的监督指导下，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坚决扛起省会城市核心区的使命担当，保障了全区经济持续平稳向好。
目前，由于2020年上下级财政间结算事项还未最终确定，为此，以下报告的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均为常态预计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全区财政总收入完成1500171万元，同比增长8.08%。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539140万元，同比增长0.22%，其中：税收收入完成446862万元，同比下降12.17%；非税收入完成92278万元，同比增长216.25%。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749618万元，同比下降5.1%。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515686万元，为预算（经区人大通过的调整预算，下同）的100.45%，同比增长0.11%。加上级补助收入264129万元，上年结转7597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49572万元，从政府性基金收入调入3102万元，下级上解8827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23994万元，收入合计872907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728283万元，上解支出67384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23994万元，补助下级支出7065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6355万元，年终滚存结余9826万元 (全部为结转下年上级专款)，全年财政收支平衡。
1.收入方面：
税收收入完成423578万元，为预算的93.48%，同比下降13.08%；非税收入完成92108万元，为预算的152.85%，同比增长231.55%。
2.支出方面：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728283万元，减上级专款116865万元，加下达镇专款685万元，实际完成612103万元，为预算的96.83%，同比下降1.35%。按功能科目分类完成情况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97869万元，减上级专款739万元，实际完成97130万元，为预算的97.91%，同比增长49.46%。主要是增加人武部新营区建设、惠民生鲜超市建设等项目资金。
（2）国防支出831万元，为预算的98.93%，同比增长21.85%。主要是大学生入伍奖励人数增加。
（3）公共安全支出31018万元，减上级专款1428万元，实际完成29590万元，为预算的97.11%，同比下降9.49%。
（4）教育支出94801万元，减上级专款23578万元，实际完成71223万元，为预算的99.77%，同比增长22.64%。主要是加大教育资金投入，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5）科学技术支出62120万元，减上级专款28757万元，实际完成33363万元，为预算的97.87%，同比增长2.55%。
（6）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8895万元，减上级专款613万元，实际完成8282万元，为预算的99.30%，同比增长21.19%。主要是加大商贸文化产业发展资金投入。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3376万元，减上级专款6708万元，加下达镇专款140万元，实际完成26808万元，为预算的91.71%，同比增长15.13%。主要是加大街道办事处保障力度。
（8）卫生健康支出30114万元，减上级专款4550万元，实际完成25564万元，为预算的97.42%，同比增长18.84%。主要是加大疫情防控经费投入等。
（9）节能环保支出10869万元，减上级专款5227万元，实际完成5642万元，为预算的96.94%，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10）城乡社区支出228418万元，减上级专款2485万元，实际完成225933万元，为预算的96.84%，同比下降24.96%。主要是用存量资金安排部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故较上年减少。
（11）农林水支出25020万元，减上级专款7091万元，加下达镇专款545万元，实际完成18474万元，为预算的91.55%，同比增长29.42%。主要是加大农业农村投入力度。
（12）交通运输支出5210万元，减上级专款125万元，实际完成5085万元，为预算的83.77%，同比下降26.27%。主要是按上级安排减少区级需承担项目经费。
（13）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55212万元，减上级专款31506万元，实际完成23706万元，为预算的95.01%，同比增长28.27%。主要是增加了应对新冠肺炎支持企业发展资金，帮助企业共渡难关。
（14）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58万元，减上级专款150万元，实际完成8万元，为预算的100%，同比下降77.14%。主要是上年结转上级下达该科目的外经贸发展资金27万元，剔除此因素后，与上年持平。
（15）金融支出528万元，全为上级专款。
（16）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487万元，减上级专款27万元，实际完成1460万元，为预算的81.56%，同比增长10.77%。
（17）住房保障支出26005万元，减上级专款1908万元，实际完成24097万元，为预算的96.35%，同比增长33.19%。主要是增加棚户区改造资金。
（18）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334万元，减上级专款786万元，实际完成548万元，为预算的89.25%，同比增长107.58%。主要是按期轮换的粮食储备量较上年增加致轮换费用增长。
（19）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4524万元，减上级专款7万元，实际完成4517万元，为预算的95.7%，同比增长27.67%。主要是加大了灾害防治和应急经费投入。
（20）其他支出652万元，全为上级专款。
（21）债务付息支出9815万元，为预算的99.92%。
（22）债务发行费用支出27万元，为预算的79.41%。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全区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59554万元，同比下降36.77%；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340162万元，同比增长30.33%。
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59554万元，加上级专款318396万元，上年结余6750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519332万元，收入合计904032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340162元，上解上级支出24330万元，调出资金3102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519332万元，政府性基金结余17106万元。具体如下：
（1）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59554万元，为预算的102.93%，同比下降36.77%。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52345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526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140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6539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4万元。
（2）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340162万元，减上级专款278202万元，实际完成61960万元，为预算的95.9%，同比下降16.77%。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56584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支出5053万元，其他各项基金支出323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1500万元，为预算的100%，均为股利股息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500万元，为预算的100%，主要是国有资本金注入。全年收支平衡。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10225万元（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080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8145万元）。上年结余20675万元（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结余4742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15933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7732万元（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1893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5839万元）。滚存结余23168万元（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结余4929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18239万元）。
（五）政府债务情况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省财政厅核定下达我区2020年政府债务限额2449899万元，其中：一般债务254698万元、专项债务2195201万元。截止2020年末，我区政府债务余额为0,政府债券余额2440498万元，其中：一般债券251397万元、专项债券2189101万元。2020年我区获得政府债券638911万元，其中：再融资债券543326万元、新增专项债券95585万元。
二、“十三五”期间财政工作回顾	
过去五年，是极不平凡的五年，更是硕果累累的五年。我们
在挑战中砥砺前行，开拓创新，奋发有为，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资金保障。　
 (一)提质增效，经济实力大幅跃升 
 五年来，我们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充分发挥宏观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从“质”和“量”两方面发力，切实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一是经济总量持续增长。财政总收入从2015年的76.78亿元增加至150.02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连续6年稳居全市第一。二是持续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不折不扣执行好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让企业持续享受政策红利。三是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以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为抓手，将绩效管理贯穿预算编制执行全过程。
 (二)开源节流，扎实做好收支管理 
 五年来，我们艰苦奋斗，厉行节约，始终把开源节流作为财政收支管理的核心内容，多方挖潜增收，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努力缓解财政收支矛盾。一是狠抓收入质量。加强财政经济运行态势研判，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强化收入征管，切实提高收入质量。二是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格贯彻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将压减一般性支出工作贯穿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中。三是硬化支出预算执行约束。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严控追加事项。四是持续盘活存量资金。将难以支出的长期沉淀资金一律收回，统筹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
(三)兜住底线，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 
   五年来，我们全力推进社会事业发展，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一是优先保障“三保”支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头号工程”，聚焦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严从紧控制预算支出，节约资金用于保障基本民生，支持扶贫、教育、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切实兜住民生底线，做到应保尽保。二是加强民生保障。把基本民生支出放在优先保障的重要位置，以稳定就业、发展公平优质的教育、推进医疗卫生改革、提高养老保障水平、完善基本住房保障体系、推动文化繁荣兴盛等为重点，精准发力补短板，解决好广大群众期盼的民生大事、急事、难事。五年来，民生投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保持在63%以上。
    (四) 坚决履责, 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五年来，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坚决履行脱贫攻坚政治责任，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一是积极筹措资金，确保脱贫攻坚工作顺利推进。五年来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共安排脱贫攻坚及农业农村相关资金22.02亿元,主要用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村道路建设及维护、对外帮扶等。二是强化监督、防范风险。每年均对全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使用进行专项检查，有效地防范了扶贫资金管理使用的各种风险。三是积极推进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工作，将其作为扶贫资金日常监控一种重要手段，保证扶贫资金安全、规范和高效运行。四是扎实推进“一卡通”集中统发工作。确保了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有效落实，维护了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五）深化财政改革，不断激发发展动力活力
    五年来，我们围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确定的目标，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一是持续推进预算管理改革。按照零基预算“保障重大决策部署、牢牢守住民生底线、严格区分轻重缓急、职责与经费相匹配”原则，强化预算与实际工作的统筹衔接，合理编制年度预算。二是全面推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将全区所有预算单位全部纳入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强化国库集中支付资金动态监控，初步建成覆盖各预算单位的预算执行动态监控体系，强化财政管理和监督。三是加强政府采购工作管理，规范政府采购行为。五年来，全区政府采购计划金额约145.73亿元，实际采购规模约140.35亿元，节约资金5.38亿元，节约率为3.69%。四是严格履行财政投资评审职能，有效节约财政资金。2016年至今完成项目送审金额479.24亿元，审定金额431.51亿元，审减47.73亿元，综合审减率9.96%。五是扎实开展“投转固”工作。五年来共完成65个财务竣工决算评审工作，审定金额22.44亿元。六是深入推进简政放权，进一步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制定了《关于调整观山湖区财政投资建设工程项目评审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加强各职能部门对政府投资项目造价管理的审批与监管职责，制定了《观山湖区加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全过程造价跟踪管理与监督方案》。
 (六)防范风险，确保财政运行可持续
始终绷紧财政可持续这根弦，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增强财政运行稳定性和风险防控有效性。一是防范化解财政运行风险。合理控制项目预算安排的力度和节奏，严把支出政策关口，坚决不实施超出财力的支出政策。二是防范化解债务风险。严格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加大债务风险评估、统计、监测，坚决杜绝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依法规范政府举债方式，严格实行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坚持“量力而行、风险可控”原则，处理好举债与发展、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一方面积极争取政府债券，另一方面有效化解存量债务，落实化债计划，切实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七）自觉接受人大依法开展预算审查监督
   深入贯彻落实《关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指导意见》和全国人大有关要求，自觉接受预算决算审查监督。认真落实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预算决议和决算决议。积极配合推进预算联网监督工作。积极主动回应人大代表关切，做好解释说明，更好服务人大代表依法履职。
三、2021年财政预算草案
2021年是“十四五”时期的开局之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年。根据中央和省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我区工作实际，明确我区2021年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深入实施乡村振兴、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旅游产业化，聚焦做强实体经济，坚持系统观念，抢抓“强省会”五年行动重大机遇，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十四五”开好局，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一）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情况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完成550000万元，增长2%。根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目标，结合对上级转移支付收入预计情况，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相应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523150万元，加预计上级转移支付及下级上解收入114971万元，动用上年结转9826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6355万元，减上解上级支出及补助下级支出71002万元，预计2021年可用财力613300万元，全部安排支出，同比增长0.2%，全年财政收支平衡。
1.收入方面：
税收收入479490万元，同比增长13.2%；非税收入43660万元，同比下降52.6%。
2.支出方面：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91801万元，同比下降5.49%。
（2）国防支出905万元，同比增长8.9%。
（3）公共安全支出28507万元，同比下降3.66%。
（4）教育支出75255万元，同比增长5.66%。
（5）科学技术支出33629万元，同比增长0.8%。
（6）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8399万元，同比增长1.41%。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9482万元，同比增长9.97%。
（8）卫生健康支出23210万元，同比下降9.21%。
（9）节能环保支出6155万元，同比增长9.09%。
（10）城乡社区支出211685万元，同比下降6.31%。
（11）农林水支出19504万元，同比增长5.58%。
（12）交通运输支出5321万元，同比增长4.64%。
（13）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25373万元，同比增长7.03%。
（14）商业服务业等支出2428万元，主要是结转上年末上级下达该科目的现代服务业专项资金2000万元和外经贸发展资金420万元，剔除此因素后，与上年持平。
（15）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2704万元，同比增长85.21%。主要是规划局划至自然资源局，故增加了相应经费。
（16）住房保障支出25485万元，同比增长5.76%。
（17）粮油物资储备支出310万元，同比下降43.43%。主要是按期轮换的粮食储备量较上年减少致轮换费用降低。
（18）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6249万元，同比增长38.34%。主要是增加了消防经费等。
（19）债务付息支出9520万元。
（20）债务发行费用支出14万元。
（21）预备费7364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1.2%，符合《预算法》规定。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完成96000万元，上年结余17119万元，预计收到上级专款64813万元,全部安排支出177932万元。
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完成96000万元，上年结余17106万元，全部安排支出113106万元。预计收到上级专款64813万元一并安排支出，政府性基金支出预计为177919万元，具体如下：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90000万元，加上年结余16570万元，安排支出106570万元。预计收到上级专款64813万元一并安排，支出共计171383万元。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1000万元，安排支出1000万元。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5000万元，加上年结余220万元，安排支出5220万元。
其他各项政府性基金安排支出316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情况
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000万元，其中：股利股息收入200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2000万元，主要是国有资本金注入。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11674万元（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3017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8657万元）。上年结余23168万元（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4929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18239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8167万元（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2032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6135万元）。滚存结余26675万元（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结余5914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20761万元）。
以上预算是在2021年作为“十四五”时期开局之年、内外部环境严峻复杂，综合考虑了我区面临的各种机遇和挑战的前提下进行编制的，任务相当艰巨，需要全区人民群策群力、奋力赶超才能够如期完成。
四、2021年财政工作重点
（1） 深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工作 
一是拓展全面脱贫的积极辐射效应，做好全面小康社会的持续建设。保障好群众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三保障”和饮水安全突出问题。二是加大乡村振兴扶持力度，提高乡村建设发展质量。进一步夯实农业基础，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三是不断改善生态环境，全面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牢牢守住绿水青山，为乡村振兴、城际发展的绿色经济提供生态保障。
   （二）继续坚持政府过“紧日子”，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
    一是继续牢固树立艰苦奋斗、勤俭办事、厉行节约的思想，坚持政府过“紧日子”，压减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支出。加大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力度，做好重点领域保障，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切实做到有保有压。二是坚持把“三保”放在财政支出的优先位置，切实兜牢“三保”底线。三是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压实各方责任，严格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持续打好防范化解债务风险攻坚战，坚持预防和应急处置相结合，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及时排除风险隐患，切实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维护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三）坚定强化实体扩大内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做实做强做大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重点招引自带能量和流量的知名实体企业，大力发展以中高端制造和中高端消费为重点的实体经济，深入推进中高端商贸业和其他现代服务业共同发展，进一步巩固稳中向好的态势。二是不断优化产业布局，构筑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共享资源、融合发展的产业生态体系，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三是加快推进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持续打造更具影响力、更具活力的创新型中心城市核心区。四是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坚持做大存量、提升增量并举，开展工业园区主导产业培育提升行动，实施产业园区提质升级工程，奋力推进工业实现大突破。
（四）加快补齐民生发展短板，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快补齐民生事业发展短板，突出保基本、兜底线、重民生，加快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事业的现代化建设。一是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强化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科学规划调整教育产业布局，缩小城乡、区域和校际之间的差距。二是引进培养优质医疗资源，构建城市安全韧性体系。注重抓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疫情管控工作，构建全方位的城市公共防疫卫生应急体系，不断增强应对医疗安全风险的抵御能力。三是积极开展“三感社区”的创建，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
（五）坚持开放创新引领，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一是巩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成果，充分利用绩效评价结果指导财政工作，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二是加强财政收入管理，依法做好收入征管，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严格财政支出管理，硬化预算约束。三是推动财政资金电子化发展，提高资金拨付效率。坚持财政电子票据和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实现财政票据无纸化，提高非税收入收缴效率。四是强化财政监督约束力度，积极统筹规范资金使用。依托财政核心业务一体化系统等信息化工具扎笼子、堵漏洞、强监管，推动全区经济平稳高质量发展。
各位代表，2021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我们党也将迎来百年华诞，我们将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自觉接受区人大、区政协的监督指导，感恩奋进、苦干实干、开拓创新、锐意进取，为高质量打造“强省会”五年行动引领区，开启观山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而不懈奋斗！










名词解释
一般公共预算：指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税收收入：指国家按照预定标准，向经济组织和居民无偿地征收实物或货币取得的财政收入。是政府取得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
非税收入：指税收以外，由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国家权力、政府信誉、国有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等取得的各项收入。
转移支付：指上级政府通过预算安排的对下级政府无偿的资金补助。
专项转移支付：指下级政府因承担上级政府委托事务或政府间共同事务等，享受的上级政府补助资金，又称有条件补助或专项拨款，是为了实现上级的特定政策目标，必须专款专用。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是指各级一般公共预算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通过超收收入和支出预算结余安排的具有储备性质的基金。视预算平衡情况，在安排下年度预算时调入并安排使用，或用于弥补短收年份预算执行的收支缺口。
政府性基金预算：指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应当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要，按基金项目编制，做到以收定支。
[bookmark: _GoBack]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以下简称土地出让收入）：指政府以出让等方式配置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全部土地价款，包括受让人支付的征地和拆迁补偿费用、土地前期开发费用和土地出让收益等。土地价款的具体范围包括：以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总成交价款；转让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或依法利用原划拨土地进行经营性建设应当补缴的土地价款；转让房改房、经济适用住房按照规定应当补缴的土地价款；改变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用途、容积率等土地使用条件应当补缴的土地价款以及其他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或变更有关的收入等。按照土地出让合同规定依法向受让收取的定金、保证金和预付款，在土地出让合同生效后可以抵作土地价款。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指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是政府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按年度单独编制，纳入本级人民政府预算，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按照当年预算收入规模安排，不列赤字。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指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应当按照统筹层次和社会保险项目分别编制，做到收支平衡。
地方政府债务：指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需由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偿还的债务，分为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两类。
一般债务：指政府为没有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举借的，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作为偿债资金来源的债务。
专项债务：指政府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举借的，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作为偿债资金来源的债务。
地方政府债券：分为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其中，一般债券指省一级政府为没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的，约定一定期限内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还本付息的政府债券；专项债券指省一级政府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的，约定一定期限内以公益性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还本付息的政府债券。
政府债务限额：指政府债务的规模上限，地方政府举债不得突破批准的限额。其中全国地方政府总限额由国务院根据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等因素确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债务限额，由财政部在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的总限额内，根据债务风险、财力状况等因素确定后报国务院批准下达各级财政部门。
国库集中支付：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的基本发展要求，建立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所有财政性资金都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管理，政府支出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按照不同的支付主体，对不同类型的支出，分别实行财政直接支付和财政授权支付。
预算绩效管理：指以结果为导向，将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以预算收入和支出为对象，在一定时期内所达到的产出和效果，本质上反映各级政府、各部门的工作绩效，着重解决财政资源配置和使用中的低效无效问题，推动政府效能提升，以促进政府透明、责任、高效履职为目的所开展的绩效管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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